
年产 20万吨活性石灰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意见

2025年10月 26日，曲靖市鸿宇钙业有限公司组织有关单位并邀请专家（名

单附后）对年产 20 万吨活性石灰建设项目“废水、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噪声、

固废”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根据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并对照《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管理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等要求，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年产 20 万吨活性石灰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曲靖市沾益区花山街道遵化铺村委会喜厦村；

建设单位： 曲靖市鸿宇钙业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总投资：设计及环评阶段项目总投资 2200 万元，环保措施或设施约

305.7 万元，约占工程总投资的 13.9%。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总投资约 2200

万元，环保措施或设施约 302.2 万元，约占工程总投资的 13.7%。

建设规模：总占地面积为 5333.36（8 亩），总建筑面积为 3000 平方米，本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石灰窑 3 个建筑面积约为 600 平方米，原料堆场 1

个 800 平方米，成品储料仓 200 平方米，粉磨车间建筑面积约为 1300 平方米，1

栋行政办公楼 150 平方米，1栋 300 平方米的办公楼，1栋约 150 平方米的食堂，

1栋约 300 平方米的职工宿舍。达到年产 20 万吨活性石灰生产能力。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取得曲靖市沾益区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关于年产

20 万吨活性石灰项目投资备案证，项目代码 185303033010002。2018 年 10 月，

曲靖市鸿宇钙业有限公司委托临沧尚德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年产 20

万吨活性石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取得曲靖

市沾益区环境保护局关于曲靖市鸿宇钙业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吨活性石灰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沾环许准（表）〔2018〕54 号）。

（三）验收范围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内容、规模、产排污情况等）；

（2）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意见中规定的各项环保措施、设施和要求，环

境管理和环境监测等要求的落实情况。

二、工程建设内容及变更情况

（1）工程建设内容

总占地面积为 5333.36（8 亩），总建筑面积为 3000 平方米，本项目建设内

容主要包括新建石灰窑3个建筑面积约为600平方米；原料堆场1个800平方米；

成品储料仓 200 平方米；粉磨车间建筑面积约为 1300 平方米，分为南北两个棚

建设；1 栋行政办公楼 150 平方米，1 栋 300 平方米的办公楼，1 栋约 150 平方

米的食堂，1栋约 300 平方米的职工宿舍。达到年产 20 万吨活性石灰生产能力。

（2）项目变动情况

根据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及检测单位对废气检测结果，颗粒物未增加排放量

及排放浓度。未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未新增敏感点，未新增污染物种类

及废水排放量，确定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

因素均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施行雨污分流制。依托 2个总容积 2000m³初期雨水收集池，收集沉

淀后回用于全部回用生产用水，不外排； 3个 15m³的脱硫废水循环沉淀池收集

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1个 20m³化粪池，定期清掏后用作周边旱地的农家肥，

不外排；1个 0.5m³隔油池，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进入 20m³化粪池，定期清

掏后用作周边旱地的农家肥，废水不外排。

（二）废气

本项目原料堆场已设置防尘网、洒水降尘；立窑烟气设置旋风+布袋+双碱脱

硫，成品粉磨、包装设置袋式除尘器。石灰窑粉尘经石灰固结和立窑阻隔沉降后

呈无组织排放，成品筒仓粉尘经自带脉冲布袋收尘器（设置 6个）处理后呈无组

织排放，石灰输送到成品仓采用密闭式板链式输送机减少粉尘的排放石灰卸料采

用布袋收料。

（三）噪声



本项目已将生产设备布置在大棚内，通过建筑隔声、设备基座减震、合理布

局高噪声设备；加强对高噪声设备维护，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厂界噪

声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标准。

（四）固体废物

除尘器收集的粉尘、脱硫废物定期外售作为建筑材料或制砖；灰渣等暂存于

灰渣仓，外售；生活垃圾经生活垃圾桶收集后带至附近生活垃圾收集点，与当地

生活垃圾一起委托环卫部门进行处置；废机油暂存间用于暂存危险废物暂存间，

定期委托第三方资质单位清运处置。项目北侧建增设 1 个占地面积 10m
2
危险废

物暂存间，地面与墙裙进行防渗处理，设置标识标牌。项目南侧设置一个危废暂

存间，占地面积 5m
2
，地面与墙裙进行防渗处理，设置标识标牌。

四、验收监测工况

验收检测期间（2024 年 7 月 19 日-2024年 7月 20 日），生产负荷大于 75%，

各项环保设施运转正常，工况稳定，满足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对工况的要求。

五、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结果

（1）废水防治措施及达标排放情况

根据调查结果表明：项目各项雨污分流措施齐全，厂区可实现雨污分流，初

期雨水、生产废水循环使用，生活废水及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进入化粪池处

理后回用于农业生产，无废水外排，满足验收要求。

（2）废气防治措施及达标排放情况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无组织废气中的颗粒物（TSP）小于《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中颗粒

物无组织排放浓度监控限值1mg/m3的限值规定，可达到排放标准限值要求。项

目脱硫塔排气筒1#、2#、3#，排放的废气中的颗粒物（TSP）、二氧化硫小于石

灰、电石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1618－2022)中表1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制，

颗粒物≤30mg/m3、二氧化硫≤200mg/m3、氮氧化物≤300mg/m3；烟气黑度、汞小

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烟气黑度≤1，

汞≤0.01。可达到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3）噪声防治措施及达标排放情况

监测结果表明，厂界东、南、西、北四周的昼间噪声和夜间噪声均满足《工




